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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记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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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云 通讯员 徐雅婷 应昌波

“法官，第一笔钱，小陈已经给我打过来了。”日前，赵女士向法官打来电话，言语中充满了欣喜。
在这之前，赵女士还有些担心：小陈会不会失信？然而，小陈的担当和诚信并没有让她失望。这是一起简单

的买卖合同纠纷，更是一场“诚信”与“友善”的双向奔赴。
生活中，因债务纠纷闹到法院的，主要原因往往是不诚信。不过，欠债还钱的过程，也不乏别样的正能量。

今年4月，赵女士来到市人民法院大
溪法庭，对陈某提起诉讼。

陈某从事建筑行业，之前向赵女士
订购木板。两年前，双方进行了货款结

算，因金额较大，陈某一时无法全部支付，打下了
一张6万元的欠条。

拿到欠条后，赵女士将这事抛诸脑后。今年年初，她
在家里无意中翻到这张欠条，于是向陈某催款，不过陈某
的电话始终打不通，赵女士这才提起诉讼。

大溪法庭受理此案后，也无法联系到陈某。在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时，送达人员发现陈某家门紧闭，只好选择留
置送达。这样的情况下，陈某十之八九会缺席审理。

就在开庭前一天，一通电话让案件“柳暗花明”：“法
官，我是明天开庭的被告陈某的儿子小陈，我想替爸爸还
钱。”原来，在打下案涉欠条后不久，陈某就因劳累过度中
风。变故来得又快又凶，陈某根本来不及对生意伙伴作出
解释。

一年多来，一家人忙于四处寻医问诊，常常不在家
中，陈某的常用手机也长期关机。因此，赵女士与法庭都
联系不上陈某。当天，一家人回到家，看到法院留置的诉
讼材料，才知道了这起纠纷。“我爸做人一直清清白白，他
的债务，我们一定会还的。”小陈说。

承办法官仔细询问小陈一家的收支情况，了解到一家
人目前仅靠小陈的工资生活，小陈的儿子又刚刚出生，加

上陈某要看病，过得很拮据。“早知道他家是这样的情
况，我怎么也不会起诉他。”得知陈某的情况后，赵女士
说道。她眼前的小陈虽然不到30岁，但看上去饱经风霜。

法官主持调解时，赵女士主动提出减免 1万元的债
务，还可以分期付款。“我以为这笔钱拿不回来了，没想
到小陈主动代父还钱，真是好样的。”赵女士说。最后，
双方敲定了还款协议：由陈某偿还 5万元，每半年付 5000
元，分 10期还清，小陈以保证人的形式加入陈某的债务
中。

考虑到陈某的身体情况，无法到庭签字，法官和赵女
士带着协议来到他家中。听了法官宣读的协议内容后，陈
某在小陈的搀扶下，在协议上捺印确认。

代父还钱

见惯了太多花式躲债、万般抵赖的失信者，对于主动
提出“代父还钱”“替子还债”的守信者，法官总是眼前一
亮。

“我父亲年事已高，卧病在床……”2021年，申请人老
叶的子女来到法院，希望尽快拿到执行款作为救命钱。多
年前，老叶的老伴遭遇交通事故，治疗无效死亡。经法院
判决，肇事司机需赔偿各项费用27万元。

然而，肇事司机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出事后一直外出
打工。老叶申请执行后，仍未拿到这笔钱。随着年龄渐
长，这笔钱成了老叶的心病。

接到老叶子女的反馈后，执行法官立即采取了行动。
一方面，法官再次赶到被执行人家中，将情况告知他的父
母；另一方面，法官和被执行人的其他亲戚联系，希望他
们帮助其渡过难关。

被执行人父母得知老叶的情况后，当即拍了胸脯：“放
心，给我一天时间，我们一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当晚，被
执行人风尘仆仆地从外地赶回，将所借的20万元现金交给
老叶子女，并连连道歉。老叶见此情形，主动提出减免剩
余的7万元债务。

欠债还钱，是很多老人最朴素的想法，如果子女出现
欠债不还的情况，他们心里就像压了一块石头。

另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一家空压机厂将李先生
和其母亲诉至法院，要求两人偿付货款3.7万余元。空压机
厂负责人称，双方有业务往来，对方向其购买空压机。经
结算，李先生欠其货款5万余元，当时李先生出具了欠条，
上面有其签名。

空压机厂负责人到李家催讨后，李母陆续付了 1.3万
元，每次的付款单上都有付款金额、日期及李母的签

名。起诉时，李先生已停止经营，跑到外地去了。该负
责人认为，李母偿付了部分货款，加上和李先生的关
系，两人属于共同经营，所以要求李母共同偿付余下的
货款。

对此，李母辩称，她并未参与儿子空压机相关的
经营，之前偿付的款项，是作为母亲帮儿子偿付的。经
法院查明，李母经营一家小卖部，平时未在李先生的厂
里出现，没有参与经营，因此没有偿付货款的义务。

“我愿意为儿子偿还货款！”庭审中，李母的声音虽不
响亮，但十分有力。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李
母一次性支付给空压机厂 2.58万元，空压机厂放弃其他诉
讼请求。

李母称，儿子做生意亏损外出躲债，她理解他的难
处，但诚信不能丢了。

老人说：“诚信不能丢了”

“有空来吃饭啊！”老赵再次听到老陈的这句话，已
经时隔 26年。这时，两人的债务已经清了。

老赵和老陈的哥哥是战友，年
轻时，一群人经常在一起吃饭，关
系不错。老陈是做食品批发生意
的， 1988 年 10 月，因资金周转，
他让老赵向某基金会借款 2万元。

“是以我的名义借的款。”老赵说，
之后老陈拿走了这笔钱，并向他打
了一张借条。

后来，老陈生意失败，借款到

期后未能归还。为这事，老赵惹上了官司，因为借款人
是他。经法院判决后，老赵归还了本息共计 2.36万元。
老赵多次向老陈催讨这笔钱，但老陈还不出，最后连电
话也打不通了。见对方确实有难处，老赵没有提起诉讼。

一晃 20多年过去，前年，老赵退休了。“这笔债务，
应该有个了断。”老赵心想，如果老陈还处在困境，这笔
债务就算了；如果老陈情况好转，也是时候偿还债务。

经过多方打听，老赵发现老陈在做小生意，过得还
可以，于是，他再次向老陈催讨。但每次打电话过去，
老陈都称很忙。去年 8月下旬，老赵一纸诉状将老陈诉
至松门法庭，法官联系了老陈，并对此案进行诉前调

解。
经过法官调解，老陈承诺归还欠款。“老陈为欠款一

事表示愧疚，主动提出归还本金及利息。”法官称，两人
自愿达成分期付款协议，分三期付清：第一期支付 8000
元，第二期支付 5000元，第三期于 2024年 6月 30日前支
付 10600元。

老赵说，第三期支付时，老陈出现困难，和他协商
后又分两次支付。到今年 8月，老陈终于付清了所有债
务，哥俩在电话里谈了好久。“他对我说，就算我不提起
诉讼，欠我的钱他也一定会还。”老赵称，电话那头，还
是那个热情的老陈。

26年前的债务，终于清了


